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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利申請人 

專利申請人，指具有專利申請權而具名提出專利申請之人，其得為

自然人或法人。發明人(新型專利為新型創作人、設計專利為設計人，以

下同)，指實際創作發明(新型、設計)之人，其必為自然人。 

專利申請人與發明人均為專利申請書之必要載明事項，有關專利申

請人之適格、發明人之認定、請求不公開發明人姓名，及申請變更申請

人、發明人基本資料之處理作業，為本章規範重點。 

1. 專利申請權 

專利申請權，指得依專利法申請專利之權利。專利申請權得讓與或

繼承，惟不得作為質權之標的。 

取得專利申請權，才能作為有權提出專利申請之人。有權提出專利

申請之人，包括之態樣如下： 

(1)發明人： 

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發明人即為有權提出專利申請

之人。 

(2)發明人之受讓人： 

發明人可以把專利申請權讓與他人，受讓取得專利申請權者，可具名

申請專利。 

(3)發明人之繼承人： 

指發明人死亡後，依民法第 1148 條規定繼承該專利申請權之人。 

(4)雇用人： 

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

權屬於雇用人。 

(5)出資人： 

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得約定專利申請權屬於出資人所

有。 

【現行基準第 1 章 7.專利申請權 1-1-10 頁】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

法申請專利之權利。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

外，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

均得讓與或繼承。（專利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1 項） 

申請人常因發明人生病、死亡或無法聯絡等事實上之問題，以致無

法取得發明人出具之申請權證明文件時，申請人得以檢附切結書或相關

證明文件代之。切結書內容應記載發明名稱、取得專利申請權之事實及

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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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所謂相關證明文件，係指足資佐證申請人所述

者為真實之證明文件，例如： 

(1)主張發明人因病無法出具者，該發明人之醫療證明文件。 

(2)主張發明人已死亡無法出具者，其繼承人出具之申請權證明文件及該

繼承人之繼承證明文件（如遺囑，法院判決等證明文件）。 

(3)主張僱傭關係或職務上發明者，其僱傭契約或職務上發明之證明文

件。 

審查實務案例上，同一技術曾在外國申請專利，且發明人已有簽章同意

將該技術之專利申請權讓與申請人向各地申請，並無排除中華民國者，

已足以證明本案申請人取得專利申請權，其與上開無法取得發明人出具

之申請權證明文件之情形不同，因此，申請人只要檢附該申請權證明文

件即可，毋庸另行檢附發明人簽章讓與申請人在我國申請之文件。 

(發明人與申請人不一致，依本法規定已無須檢送申請權證明文件，爰予

刪除。) 

2. 專利申請人 

專利申請人為具有專利申請權且提出專利申請之人，專利申請權為

2 人以上共有時，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專利申請。本國人、外國人均可

為專利申請人。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

或法人證明文件。 

2.1 本國人 

申請人為自然人，且依民法有行為能力者，得自行申請專利；其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專利(簽

章規定參照本篇第 1 章)。 

申請人為法人者，包括依公法成立之公法人及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而設立之私法人，亦得為申請人。所謂公法人，例如：中華民國、各

級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農田水利會、各類行政法人(如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所謂私法人，例如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公司、商

業團體、工業團體、農會、漁會、工會、教育會等。 

公立學校、政府機關或公營造物等具有獨立預算之公法組織(例如聯

勤兵工廠 402 廠或各地農業改良場…等)，實務上承認得作為申請人，若

對申請人適格性有疑義時，得通知其檢附組織規程進行審查。 

【現行基準第 2 章 1.2.3 申請人 1-2-4 頁】專利申請人，除自然人及法人

外，其他如公立學校或公營造物等具有獨立預算組織者（如聯勤兵工廠

402 廠或如各地農業改良場）亦得為專利申請人， 

專 12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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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公司名義提出申請者，因分公司為受本公司(即總公司)管轄之分

支機構，總公司與分公司之法人人格為單一不可分割，不能為權利義務

主體(經濟部 57 年 1 月 10 日商 00945 號函釋參照)，故非適格之申請人，

應通知以總公司作為申請人。 

【現行基準第 2 章 1.2.3 申請人 1-2-4 頁】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

提出專利申請時，仍應以該外國公司名義為申請人，惟得以其在台分公

司之負責人為代表人提出申請，如以其在台分公司之地址為申請人地址，

得不以委任專利代理人辦理為必要，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在台設有代表

人及辦事處，且以該辦事處為送達者，亦得不委任專利代理人。 

非法人團體，係指不具法人資格之團體，例如未辦理法人登記之寺

廟、同鄉會、俱樂部…等等；合夥，係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

事業之契約，例如ＯＯ律師事務所、ＯＯ會計師事務所、ＯＯ建築事務

所…等等；獨資商號，例如個人出資開設之商、行、社、書局、工廠等。

非法人之團體、合夥或獨資商號等私法組織，因不具有實體法上之權利

能力，均非適格之申請人，應通知以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事務所之合

夥人、獨資出資之自然人…等等作為申請人。 

2.2 外國人 

申請人為外國人者，包括自然人及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成立之法人。

但外國人所屬之國家與我國如未共同參加保護專利之國際條約或無相互

保護專利之條約、協定或由團體、機構互訂經主管機關核准保護專利之

協議，或對我國國民申請專利，其專利申請，得不予受理。 

【現行基準第 2 章 1.2.3 申請人 1-2-4 頁】而申請人為外國人者，除有專

利法第 4 條規定，得不予受理之情形外，對於外國人之申請案，原則皆

予以受理。 

外國公司得作為專利申請人向我國提出專利申請案，不以經我國認

許為必要。惟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不具有獨立之法人格，仍應以該外國

總公司名義為申請人。至於「外國公司」在總公司設立地以外之其他國

家設立之分公司(簡稱外國分公司)，倘依其據以設立地之國內法規定，

該外國分公司具有獨立之法人格者，則得作為專利申請人。因此，以外

國分公司作為專利申請人者，將通知限期補正，申請人得改以其外國總

公司名義為申請人，或檢附該外國分公司在設立地具有獨立法人格之證

明文件，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之文件仍無法證明者，仍應以該外國總公司

名義為申請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0 年 6 月 8 日智法字第 10018600350

號函)。 

【現行基準第 2 章 1.2.3 申請人 1-2-4 頁】惟申請人為大陸人士者，依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申請專利及商標註冊作業要點第 7 點第 1 項規定：「大陸

地區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檢附證明身分文件之影本；為法人者，應檢

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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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法人登記證照之影本。」可知大陸地區人民（包括港澳地區）申請時，

即應檢附身分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前述文件，若係影本，則由申請人

或代理人釋明與原本或正本相同，如檢附公證本或認證本者旣已發生證

明之效力，當然可認已發生釋明之效力。 

3. 發明人 

申請人應於申請書上載明發明人之姓名，至於申請書所載之發明人

是否為真正之發明人，應由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專

利專責機關不作實質認定。 

【現行基準第 2 章 1.2.2 發明人 1-2-2 頁】發明是種事實行為，凡為發明

之人即為發明人，本局對於申請人在申請書上載明之發明人，其究否真

正之發明人，不作實質認定。 

3.1 發明人之異動 

發明人以提出申請時之申請書上之發明人欄位所載為準。提出專利

申請後，申請追加發明人者，應檢附申請書及追加後全部發明人簽署之

證明文件；申請刪除發明人者，應檢附申請書及被刪除發明人簽署之證

明文件。惟如因自始誤繕發明人姓名，而無法提出上開證明文件者，應

敘明誤繕原因(例如代理人不慎錯誤鍵入他案之發明人資料)，並檢送申

請權證明文件，例如：讓與申請權契約書、僱傭契約書等。如因故無法

提出申請權證明文件者，得以切結書代之。切結書內應敘明發明名稱、

全部發明人姓名、無法提出證明文件之理由，及聲明負一切法律責任。 

【現行基準第 2 章 1.2.2 發明人 1-2-2 頁】申請增加發明人時，應附具申

請書、所增列發明人簽章之申請權證明書、其他發明人簽章之同意書或

由全體發明人重行簽章之申請權證明書，如有其他佐證文件亦應一併檢

送。 

申請刪除發明人時，應附具申請書、所刪除發明人簽章之聲明書聲

明其確非本案發明人，如有其他佐證文件亦應一併檢送。 

3.2 請求不公開發明人姓名 

發明人享有姓名被揭示於專利申請案之權利，申請人請求不公開發

明人姓名者，於提出申請時，應檢附發明人簽署之書面聲明，並於申請

書載明發明人姓名及於其後加註不公開姓名；於提出申請後，應檢附發

明人簽署之書面聲明。但至遲應於專利專責機關完成公開或公告準備作

業前為之，如於完成公開或公告準備作業後始請求不公開發明人姓名者，

仍予以公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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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不公開發明人姓名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案卷內可資識別發明

人之資料限制閱覽，並於申請案公開、公告時，依其請求不揭示發明人

姓名。完成公開、公告準備作業後，不得撤回不公開發明人姓名之請求

或請求重新公開、公告其姓名。 

4. 變更事項 

4.1 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指主體不變，僅更改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

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時，應載明新姓名或新名稱申請變更。 

申請人為自然人時，應檢附更名證明文件，例如身分證影本、戶籍

謄本影本或護照影本等，不得以切結書代之。 

申請人為我國法人，且其法人名稱之變更資訊可從主管機關網站查

詢者，無須檢送證明文件，如有疑義時，得通知補送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為外國法人時，應檢送登記國主管機關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

若無法檢送證明文件，得以切結書代之。切結書內應敘明其更名之事實、

無法檢送證明文件之理由，及聲明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現行基準第 1 章 8. 申請變更事項 1-1-12 頁】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變

更，指主體不變，僅係表彰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變更而已，因此，只要

從所附證明文件之內容，得認定已變更即可。外國法人之公司名稱變更，

可出具外國政府之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或可由申請人出具聲明

有更名事實即可。至本國法人，則毋庸檢送證明文件，如有疑義，將再

請申請人補送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 

【現行基準第 12 章 3.1 專利權讓與 1-12-7 頁】惟原所有專利權之公司如

吸收合併他公司後，公司名稱變更，因原所有專利權之主體不變，僅為

更名而已，只須辦理公司更名，無須辦理讓與登記。 

4.2 變更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變更印章或簽名樣式時，應蓋妥新、舊印章或簽署新、舊簽

名樣式申請變更。如舊印章已遺失或僅簽署新簽名樣式者，其為自然人

者，於專利核准審定(或處分)前，須檢送切結書，於專利核准審定(或處

分)後，須檢送切結書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其為法人者，須檢送切結書。

申請人為法人者，申請變更其代表人之簽章時亦同。 

專施 7 

專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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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變更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變更地址，應載明新地址申請變更。申請人所指定送達代收

人之地址如有更動，因代收人僅有代收文件之權限，不能代理申請人為

意思表示，應由申請人申請變更。 

4.4 變更法人之代表人 

變更法人之代表人，應載明新代表人姓名申請變更。如原已委任代

理人者，因法人主體不變，無須重新檢送由新代表人簽章之委任書。 

4.5 變更發明人姓名 

變更發明人姓名，係指主體未變更，僅更改發明人姓名。 

變更發明人姓名時，應載明新姓名申請變更，並檢送更名證明文件。

更名證明文件，例如：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護照影本等，不得

以切結書代之。如發明人之外文姓名不變，僅變更其中譯名者，無須檢

送證明文件。 

4.6 變更國籍 

變更申請人(限自然人)或發明人國籍，應載明新國籍申請變更。申

請人若為法人，不生變更國籍之問題，應以讓與登記方式為之。 

【現行基準第 1 章 8.申請變更事項 1-1-12 頁】專利申請變更事項，包括

變更住居所、營業所；變更國籍；變更法人代表人；變更申請人之姓名

或名稱及簽章方式；變更發明人或創作人之姓名及簽章方式；變更代理

人或代收人；變更代理人之簽章；變更指定代表圖；變更聲明事項內容

等等。應注意者，增減列以上事項，並非申請變更事項之概念。 

依專利規費收費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13 款、第 3 條第 8 款、第 4

條第 9 款規定，申請變更說明書或圖式或圖說以外之事項，每件新台幣

300 元。由於專利申請變更事項範圍廣泛，變更一些細節事項，實毋庸

每項皆須繳納規費，爰採限縮性解釋，所謂申請變更說明書或圖式或圖

說以外之事項，每件新台幣 300 元，係指申請變更下列事項： 

(1)變更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簽章（未變更主體同一性，含英文資

料部分）。 

(2)變更發明人或創作人之姓名及簽章（含英文資料部分）。 

(3)變更代理人或代收人。 

(4)變更代理人之簽章。 

(5)變更指定代表圖。 

(6)變更聲明事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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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變更，指主體不變，僅係表彰申請人之姓名或

名稱變更而已，因此，只要從所附證明文件之內容，得認定已變更即可。

外國法人之公司名稱變更，可出具外國政府之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

件，或可由申請人出具聲明有更名事實即可。至本國法人，則毋庸檢送

證明文件，如有疑義，將再請申請人補送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 

在公告前提出之變更申請，涉及變更說明書（圖說）首頁之內容者，須

另行檢附載明變更事項後之說明書（圖說）首頁。應注意者，審定（處

分）前申請變更專利說明書上專利名稱係屬補充、修正，核准審定（處

分）後，變更專利名稱者，應依更正規定辦理。 


